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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108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1.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

2024 年 12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、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。

2.2024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通讯

方式召开。

3.公司应参会董事 9 人，实参会董事 9 人。

4.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审议《关于聘任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》

会议以 9 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关于聘任王胜

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》，同意聘任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。

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：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，

王胜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，符合吉林电力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。同意提名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，

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。

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：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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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胜先生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，不存在

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形，任职资格符

合相关规定。同意聘任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，并同意提交公司第

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.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；

2.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 年第四次会议纪要；

3.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八次会议纪要。

附：王胜先生简历

特此公告。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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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王胜先生简历

王胜，男，1981 年 2 月出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，学

士学位，高级会计师。

历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分析评价部副主任，国家

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与财务部副主任、配售电公司总会

计师，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与财务部部门总监、配

售电公司总会计师，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与财务部

部门总监（主持工作）、配售电公司总会计师、白音华煤电公司、元

通发电公司、中电物流公司总会计师，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

公司计划与财务部主任，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与财

务部主任、土地监管中心主任，内蒙古公司计划与财务部主任。

王胜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；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

定的情形之一；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；未被证券交

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最

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

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

的情形；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

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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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；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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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109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

1.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；

2.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。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

1.会议召开的时间：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24 年 12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:00。

网络投票时间为：2024 年 12 月 30 日，其中： 

（1）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

202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:15-9:25，9:30-11:30 和下午 13:00-15:00。

（2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

2024 年 12 月 30 日 9:15-15:00 的任意时间。

2.现场会议召开地点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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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会议召开方式

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4.会议召集人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。

5.会议主持人

公司董事长杨玉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。

6.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

则》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会议的出席情况

1.出席的总体情况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

表共 735 人，代表股份 1,288,197,577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35.5142%。

2.现场会议出席情况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，

代表股份数量为 1,233,273,739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%。

3.网络投票情况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31 人，代表股份 54,923,838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5142%。

4.其他人员出席情况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会议，公司法律顾问出

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并对会议进行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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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案审议表决情况

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

议案的表决结果是现场表决票和网络表决票的合计数字。

（二）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：

1.《关于修订<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

（1）整体表决情况

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+网络投票

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

股数(股) 1,233,273,739 0 0 37,041,020 15,594,618 2,288,200 1,270,314,759 15,594,618 2,288,200 
比例(%) 100.00 0.00 0.00 67.4407 28.3932 4.1661 98.6118 1.2106 0.1776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（除持有 5%以上的股东）
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+网络投票

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

股数(股) 1,725 0 0 37,041,020 15,594,618 2,288,200 37,042,745 15,594,618 2,288,200 
比例(%) 100.00 0.00 0.00 67.4407 28.3932 4.1661 67.4417 28.3923 4.1660 

表决结果：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

案》。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。

2.《关于修订<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

（1）整体表决情况

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+网络投票

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

股数(股) 1,233,273,739 0 0 46,850,138 5,795,000 2,278,700 1,280,123,877 5,795,000 2,278,700 
比例(%) 100.00 0.00 0.00 85.3002 10.5510 4.1488 99.3733 0.4499 0.1768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（除持有 5%以上的股东）
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+网络投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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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

股数(股) 1,725 0 0 46,850,138 5,795,000 2,278,700 46,851,863 5,795,000 2,278,700 
比例(%) 100.00 0.00 0.00 85.3002 10.5510 4.1488 85.3007 10.5506 4.1487 

表决结果：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

规则>的议案》。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股东会议事规则》。

3.《关于修订<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

（1）整体表决情况

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+网络投票

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

股数(股) 1,233,273,739 0 0 46,912,738 5,729,400 2,281,700 1,280,186,477 5,729,400 2,281,700 
比例(%) 100.00 0.00 0.00 85.4142 10.4315 4.1543 99.3781 0.4448 0.1771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（除持有 5%以上的股东）
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+网络投票

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

股数(股) 1,725.00 0 0 46,912,738 5,729,400 2,281,700 46,914,463 5,729,400 2,281,700 
比例(%) 100.00 0.00 0.00 85.4142 10.4315 4.1543 85.4146 10.4312 4.1542 

表决结果：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

规则>的议案》。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1.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

2.律师姓名：彭亚峰、刘晓航

3.结论性意见：

承办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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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

议；

2.法律意见书。

特此公告。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


